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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五十一條

引言

本文件向委員提供政府當局就立法會憲制事務委員會委員

所提出的問題的進一步回應，以便政府當局和立法會就《基本法》

第五十及第五十一條的解釋交換意見。

背景

2 . 在回應議員提出的問題前，我們把引起這次討論的前因後

果扼要說明，相信會有助討論。在一九九九年三月，立法會議事規

則委員會就如何解釋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第五十一條中 “ b u d ge t ” (財
政預算案 )一詞，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。立法會秘書處在發給政府當
局的信中解釋，議事規則委員會須研究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一條關於

立法會拒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時，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申請

臨時撥款的程序安排。該信並提到由於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一條與第

五 十 條 是 互 有 關 連 的 ， 因 此 在 議 事 規 則 委 員 會 開 始 研 究 上 述 程 序

前，似乎有需要先澄清該兩項條文中 “財政預算案 ”一詞所涵蓋的範
圍。

3 . 基於上述要求，政府各有關方面就此事進行商議。我們必

須注意到一點，就是《基本法》或香港法例都沒有就 “財政預算案 ”
一詞作出定義，而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第五十一條所述的情況，至

今亦從未發生。因此，我們提供的意見，是根據該用詞在《基本法》

有關條文中與上下文之間的關係、有關條文的目的 (包括上訴法庭在
D a v i d  M a  案件 [ 1 9 9 7 ] H K LR D  7 6 1 所確立維持延續性的原則 )、以及
政府一向尋求立法會批准收支建議的既定安排而作出的。考慮過上

述因素後，我們認為就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第五十一條而言， “財政
預算案 ”是指財政預算的開支部分 (即撥款條例草案 )，但在《基本法》
其他章節，則該用詞可包含慣常較寬廣的含意，即同時包括收入和

開支。政府上述的意見，在立法會憲制事務委員會七月的會議上，

顯然亦得到委員會的同意。但鑑於委員其後提出的關注，我們樂意

就這個重要的課題繼續與立法會議員交換意見。不過，我們必須指

出政府絕非如部分議員認為藉採用 “財政預算案 ”一詞的解釋，以局
限立法會監察政府收入建議的權力。

具體回應

政府當局提出更有力的理據支持其就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第五十一

條內 “財政預算案 ”一詞的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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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正如上文第 3 段所解釋，政府對 “財政預算案 ”一詞的解釋，
已考慮過該用詞在《基本法》有關條文中與上下文之間的關係、有

關條文的目的與及政府一向尋求立法會批准收支建議的既定安排。

我們相信，這個做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解釋《基本法》採用的

方式是一致的。終審法院審理吳嘉玲對入境事務處處長一案 [ 1 9 9 9 ] 1
H K LR D  3 1 5  a t  3 3 9 I- 3 4 0 J 時，認為就《基本法》條文的目的而作出
相應解釋的做法是恰當的。雖然《基本法》本身的條文是重要的，

但我們應避免狹窄和僵化地單單按照字面作出解釋。有關《基本法》

條文應按照其本身與上下文之間的關係來作出解釋。而《基本法》

條文與上下文之間的關係，可從《基本法》本身或包括《中英聯合

聲明》在內等外在材料中找到。就此而言，我們應該注意到《基本

法》第五十條在憲制方面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立法機關不會隨意受到

解散。此目的可從以下各點反映出來─

( 1 ) 根據憲制上的安排，立法會的每屆任期為四年 (《基本法》
第六十九條 )。

( 2 ) 《基本法》第七十條指明立法會遭解散後，須於三個月內
重行選舉產生。這反映出憲制方面的安排，是為了維持一

個有效運作的立法會。

( 3 ) 立法會遭解散的情況，只會在非常罕有的情況下發生，即
立法會兩次通過一條行政長官認為不符合特區整體利益的

法案 (第 二次 通 過 時 必須 以 不 少 於全 體 議 員 三分 之 二 多 數
通過 )或 立法 會 拒 絕 通過 政 府 提 出的 財 政 預 算案 或 其 他 重
要法案。

此外，解散立法會的做法，亦必須在政府曾經嘗試經協商取得一致

意見而又不能成功的情況下，方可採取。

5 . 正如立法會憲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在上次會議中指出，我們

開 始 時 先 考 慮 曾 經 在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四 十 八 (三 )條 中 出 現 兩 次 的
“ b u d ge t ”一詞或會有所幫助。在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 (三 )條的中文文
本中，“ b u d ge t ”一詞首次出現時，所用的字眼是行政長官簽署立法會
通過的 “財政預算案 ”。這明顯是指一項條例草案，而正如下文所述，
我們認為是指現行安排下的撥款條例草案。 “ B u d ge t ”一詞在《基本
法》第四十八 (三 )條的中文文本第二次出現時的對應字眼是 “財政預
算 ”，並與 “ f i n a l  a c c o u n t s ” (決算 )並列。這裏將該詞理解為指同時包
括收入及開支的財政預算，將更為合適。決算是指香港特區政府同

時包括收入及支出在內經審計的帳目。

6 . 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第五十一條中文文本內的 “ b u d ge t ”的對
應字眼為 “財政預算案 ”，這明顯是指立法會通過的一項條例草案。
問題是該用詞所指的究竟是撥款條例草案，還是同時指撥款條例草

案以及與收入有關的條例草案。我們採用就《基本法》有關條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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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而作出相應解釋的做法 (如上文第 4 段所述 )，認為《基本法》第
五十、五十一及五十二條其實是互相關連的。換言之，我們在解釋

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有關立法會 “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”，以致需要
透過協商尋求一致意見，甚至可能令立法會受到解散的時候，必須

留意到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一條所規定，為確保政府在這情況下能夠

繼 續 運 作 而 需 採 取 的 相 應 行 動 ， 即 行 政 長 官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臨 時 撥

款。這裏所提及的撥款，毫無疑問是指透過每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

表決而所通過的開支。

7 . 為方便大家考慮，我們亦就這個課題在規管公共財政管理

的法律規定方面，以及歷年來尋求立法機關批准收支建議的既定安

排作出分析。

8 . 政府在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，是通過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

進行表決的。而財政司司長在動議二讀撥款條例草案時會發表其《財

政預算案演詞》。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5 及 6 條，財政司司長
向立法會提交撥款條例草案時，必須一併把周年開支預算提交立法

會省覽，而 “撥款條例一經制定，該條例所關乎的財政年度的開支預
算即當作為已如該條例所規定的而核准，. . . . . . ”。條例第 5 ( 1 )條規定，
財政司司長須在預算所關乎的財政年度開始之前或開始之後的切實

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將周年收入及開支預算提交立法會省覽。不過，

《公共財政條例》並沒有條文規定須另行通過收入預算。而實際上，

收入預算會於財政預算案發表當日提交立法會省覽，而並非提交予

立法會通過。這些收入預算反映政府當局根據有關現行法定徵稅的

基礎，並在考慮到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的建議收入措施後，就財政收

入所作出的最佳估計。而實行各項收入建議 (並非收入預算 )所需的批
准，是另外根據各項收入措施相關法例中的立法程序所作出的。

9 . 由於提交財政預算以後，立法會所通過的 “預算 ”其實是撥款
條例草案，因此，就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而言， “ b u d ge t ” (財政預算
案 )一詞似乎是指撥款條例草案，而並不包括其它與收入有關的立法
建議。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一條亦支持這解釋，因它規定立法會如拒

絕 批 准 政 府 提 出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， 行 政 長 官 可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臨 時 撥

款。由此可見，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一條的重點同樣在於撥款／開支。

1 0 . 直至一九九九年以前的財政預算編制及通過的程序，財政

預算案中的收入建議是按有關法例訂下的規定，以修正案、附屬法

例或立法會議決的形式實施。為說明上述情況，附件載列出實施一

九九八年財政預算案中各項收入建議的立法文書。《基本法》第五

十 條 中 的 “財 政 預 算 案 ”一 詞 的 解 釋 如 包 括 各 有 關 收 入 條 例 草 案 在
內，便意味 當立法會拒絕批准附件內的一項或多項立法建議時，

行政機關便可能需要運用協商機制，而如果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，

行 政 長 官 根 據 這 條 文 可 解 散 立 法 會 。 在 制 定 一 九 九 九 年 財 政 預 算

時，政府提出了一條綜合收入條例草案，使議員能夠同一時間全面

考慮各項收入建議。我們認為上述提交收入條例草案的做法並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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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對我們現時就解釋《基本法》有關條文所進行的討論有特別影響。

事實上，在採用綜合收入條例草案的做法下，立法會有權否決某項

收入建議，正如一九九九年的收入條例草案便曾出現這種情況。

1 1 . 此外，如果開支項目在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付諸表決時不

獲通過，我們必須作出過渡性安排，以繼續維持政府所提供的服務。

但就財政預算的收入部分而言，則並沒有需要作出類似的過渡性或

應 變 安 排 。 收 入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令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的 收 入 建 議 得 以 落

實，該等條例草案對現行的徵稅安排並無影響。無論收入條例草案

是否獲得通過，政府仍然有法律權力根據已制定的法例徵收稅款或

收取費用，而現有的收入基礎通常會佔年內政府收入的大部分。

1 2 . 基於以上論點，我們認為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及第五十一條

所述的 “財政預算案 ”一詞是指撥款條例草案。

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所述的 “立法會拒絕通過… …財政預算案 ”是否涵
蓋撥款條例草案經議員修正而獲得通過的情況

1 3 . 每個個案將需要根據個別不同的情況作出考慮。但值得留

意的是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所提到的是“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”。

根據這條文的目的來作出解釋的時候，舉例來說，假如在撥款條例

草案中相當大量的開支總目受到全體委員會否決，這實質上可視為

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。

確定某法案是否屬於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所述的 “其他重要法案 ”的
依據及權力，以及收入條例草案是否被視為重要法案

1 4 .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，當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

法案，而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，行政長官將考慮有關條例的

重要性是否足以支持採取解散立法會的做法。行政長官在行使其解

散立法會的權力前，必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。就收入條例草案而

言，該條例草案是否重要法案須視乎該條例草案的目標、效力及影

響。有關評估不一定只局限於該條例對收入方面的影響，而應就其

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、公共財政及金融事務等各方面的影響，

特別是就《基本法》其他條文中，如第一百零七條關於避免赤字、

第一百零八條關於低稅政策及第一百零九條關於保持香港的國際金

融中心地位等規定，作出更全面的考慮。

政 府 當 局 對 《 基 本 法 》 各 條 中 “財 政 預 算 ”或 “財 政 預 算 案 ”(英 文
“budget”)一詞的解釋

1 5 . 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，在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 (三 )條 (該條
首次出現的“財政預算案”一詞 )、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
二 (三 )條中出現的  “財政預算案 ”一詞 (英文為 “ b u d ge t ” )，是指撥款條
例草案。然而，就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 (三 )條 (第二度出現的“財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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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萛 ” 一 詞 )關 於 行 政 長 官 把 財 政 預 算 及 決 算 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備
案、第六十二 (四 )關於行政機關的角色、第七十三 (二 )條關於立法機
關的角色、以及第一百零七條關於公共財政原則的條文中， “財政預
算 ”一詞 (英文也是“ b u d ge t” )則明顯是指該詞慣常較寬廣的含意，
即政府每年的收入及開支預算。

政府當局對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 (二 )及 (三 )條的解釋。該兩條條文

似乎涵蓋同樣的內容。前者是指 “根據政府的提案，審核、通過財政
預算 ”，後者則指 “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”

1 6 . 我們認為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 (三 )條反映了《聯合聲明》中
有關 “徵稅和公共開支經立法機關批准… … .等制度，予以保留 ”的規
定 (《聯合聲明》8 3 )。不過，我們亦希望指出，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及
慣常做法，該兩條條文所涵蓋的內容可能有所不同。首先，政府當

局在每年財政預算案之外亦可以提出徵稅建議。此外，公共開支的

涵蓋範圍要比政府開支範圍較大 (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公共
開支的數額為 2 , 9 0 0 億元，當中 2 , 2 9 0 億元為政府開支。詳情請參閱
《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財政預算簡介》 )。每年提交予立法會的
開支預算及撥款條例草案是為了尋求立法會批准政府開支。但有時

候 ， 我 們 亦 需 要 就 一 些 非 政 府 而 又 屬 於 公 共 開 支 定 義 範 圍 內 的 開

支，尋求立法會的批准。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獎券基金在某些訂

明情況下涉及的開支。

庫務局 /
律政司 /
行政署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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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落實財政司司長在一九九八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各項收入建議的

稅收法例－

( 1 )   《 1 9 9 8 年稅務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以實施有關薪俸稅的修訂）；

( 2 )   《 1 9 9 8 年稅務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條例》（以實施有關利得稅
的修訂）；

( 3 )   《 1 9 9 8 年印花稅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以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稅）；

( 4 )   《 1 9 9 8 年印花稅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條例》（以實施有關豁免
徵收區內衍生工具印花稅，以及其他改善《印花稅條例》運作所

作的修訂）；

( 5 )   《 1 9 9 8 年應課稅品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以提高有關稅項）； 1 (註 ）

( 6 )   《 1 9 9 8 年遺產稅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以實施有關遺產稅的修訂）；

( 7 )   《 1 9 9 8 年飛機乘客離境稅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以實施有關飛機乘
客離境稅的修訂）；

( 8 )   《安排指明（與中國內地訂立的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的安排）
令》（以便落實與內地達成的雙重課稅寬免安排）；

( 9 )   《 1998 年公司條例（修訂附表 8）令》（以實施有關從價費的修訂）；

( 1 0 )  《 1 9 9 8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（香港－中國及澳門渡輪終點碼頭）(修
訂 )規例》（以實施有關渡輪終點碼頭費的修訂）；

( 1 1 )   臨時立法會根據《差餉條例》（第 1 1 6 章）第 1 8 ( 1 )條提出的決
議（以便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實施有關差餉徵收率的修訂）；

以及

( 1 2 )   臨時立法會根據《酒店房租稅條例》（第 3 4 8 章）第 3 ( 2 )條提
出的決議（以實施有關酒店房租稅的修訂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(註）財政司司長建議增加煙草、㆙醇製品及碳氫油 （包括汽油、柴油及飛機燃油）稅，但有關增加汽

油及柴油稅的建議，不獲臨時立法會通過。

 


